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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劳动者性骚扰的类型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 性骚扰是指违背

他人意愿， 以语言、 文字、 图像、

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的性骚

扰。

其实，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都

可能成为性骚扰的侵权人或是被害

人。 职场性骚扰可按性骚扰的当事

方身份结合性骚扰行为发生的场所

是否属于职场范围内来划分。

1?性骚扰的侵权人和被害人是

同一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同一用人单位的劳动者之间发

生性骚扰侵权是劳动者所涉性骚扰

中较为常见的情形， 一旦发生将直

接损害被害一方劳动者的身心健

康、 公平的就业环境和安全的工作

环境。

当性骚扰的侵权人和被害人是

同一用人单位的劳动者时， 具体还

可划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 是高级别劳动者对低

级别劳动者实施的性骚扰。 高级别

劳动者由于掌握了用人单位的一定

资源和管理权， 可能将直接决定低

级别劳动者的评价与晋升， 此类性

骚扰是职场性骚扰中最为常见的，

性质恶劣， 对被害的低级别劳动者

的影响极大， 不仅是侵害低级别劳

动者的人格权益， 而且将导致工作

中的歧视， 威胁低级别劳动者公平

的就业晋升， 甚至利用职权进行打

击报复、 破坏其安全稳定的工作环

境， 影响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第二种， 是对同级别劳动者实

施的性骚扰。 同级别劳动者之间同

样可能发生性骚扰侵权的情况， 这

种性骚扰侵害了被害者的人格权

益， 同时破坏了安全稳定的工作环

境。

第三种， 是低级别劳动者对高

级别劳动者实施的性骚扰。 这种情

况虽然在实践中比较少， 但也是存

在的， 我们就曾处理过女下属骚扰

男上司的案例。 这种性骚扰同样侵

害了高级别劳动者的人格权益， 破

坏了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

当性骚扰的侵权人和被害人是

同一用人单位的劳动者时， 无论哪

一种类型的性骚扰都属于职场性骚

扰，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防范和制

止职场性骚扰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2.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对非本用

人单位劳动者的第三人实施性骚

扰。

当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对非本用

人单位劳动者的第三人实施性骚扰

的， 根据被害对象可划分为如下几

种情况：

第一种， 是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对与本用人单位工作相关联的第三

人实施性骚扰。 这种情况不仅侵害

了被害第三人的人格权益， 如果存

在利用单位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等

情节的， 还破坏了市场秩序和交易

公平， 同时会严重损害用人单位的

名誉。

第二种， 是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对与本用人单位工作无关的第三人

实施性骚扰。 一般而言， 该行为属

于个人行为， 与用人单位无关。 但

现在是在网络时代， 此类行为被曝

光后， 也不可避免地将严重损害用

人单位的声誉。

当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对非本用

人单位劳动者的第三人实施性骚

扰， 如属于第一种类型的， 属于发

生在职场范围内的性骚扰， 防范和

制止此等性骚扰无疑也是用人单位

的责任所在 ； 如属于第二种类型

的， 虽然不属于发生在职场范围内

的性骚扰， 但在管理职责范围内惩

戒此等性骚扰也应可以是用人单位

的权力范围。

单位的防治责任

对于劳动者所涉性骚扰， 骚扰

者显然是侵权人 ， 也是第一责任

人。 对于用人单位应采取什么措施

来履行防范和制止的义务呢？ 我国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二款

规定： “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位

应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 调

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利用职

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从

该规定结合司法实践， 我们认为用

人单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履行防

范和制止的义务。

1.用人单位采取合理的预防措

施。

对于用人单位防范性骚扰的措

施， 我们认为不仅有物理层面的，

也包括规章制度层面和教育层面。

用人单位防范性骚扰的物理层

面的措施， 主要是指办公场所的空

间设置问题。 如用人单位的办公场

所是开放式的， 宽敞透明， 不存在

隐秘的空间， 在客观上必然可有效

地减少在该环境下发生性骚扰的可

能， 毕竟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规章制度层面， 主要是指用

人单位在其制定的规章制度里应明

确规定禁止性骚扰及性骚扰的处罚

措施并建立相应的性骚扰投诉受理

及处理程序。 这直接涉及性骚扰的

防范、 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及用人单

位权益的保护问题。 在 《民法典》

实施后 ， 用人单位尤其应予以重

视， 对规章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

具体来说， 用人单位应在规章制度

中对性骚扰进行具体的界定， 明确

各种不同的性骚扰类型、 发生性骚

扰后劳动者可以如何进行投诉、 用

人单位将如何进行调查、 被害人应

如何协助调查、 实施性骚扰行为的

后果及用人单位的惩戒机制等等。

在教育层面， 用人单位应对劳

动者进行培训 ， 培训的内容应包

含： 告知劳动者何种行为属于性骚

扰； 强调性骚扰是对被害人的人格

权益的侵犯、 属于违法行为且情节

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警示劳动者

用人单位对于实施性骚扰行为者将

采取的惩戒措施等等。

2.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涉性骚

扰的调查。

用人单位在收到关于劳动者所

涉性骚扰的投诉后， 应立即按规章

制度规定的程序展开对性骚扰事件

的调查， 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我

们认为应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 在调查时应当采取保密

措施。 毕竟性骚扰的投诉有可能是

真实的也可能有假， 而且还直接涉

及当事人的名誉问题， 也涉及到当

事人的隐私问题。

其次， 在调查中应当秉持客观

公正的立场， 注重事实与证据， 也

要遵守规章制度规定的程序。 在调

查过程中用人单位切忌先入为主，

人是复杂的， 对于收到的劳动者所

涉性骚扰投诉的真实性应以客观证

据为判断依据， 并应按用人单位自

己制定的程序调查。 如若不然， 将

可能助长利用诬告陷害性骚扰达到

其不良目的的情况。

最后， 在调查中应当妥善保存

证据。 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事实

真相， 保护被害人权利， 惩戒侵权

人。

因此， 用人单位在调查过程中

应当要注意证据的保留， 此类证据

包括投诉人的投诉记录及其提供的

证据、 用人单位的调查笔录 、 当

事人的陈述 、 第三人的陈述 、 微

信记录 、 电子邮件 、 监控视频等

等 。 在调查过程中 ， 如发现情节

严重 ， 可能构成强奸罪 、 猥亵罪

的 ， 应协助被害人向公安机关进

行刑事报案。

用人单位的调查权是有限的，

如用人单位确实通过调查无法查清

的， 也要告知投诉人或被害人， 让

其及时通过民事诉讼或向公安机关

报案等途径来查清真相 、 维护权

利。

3.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涉性骚

扰的惩戒权。

劳动者所涉性骚扰不仅违反了

法律， 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还

可能破坏用人单位稳定安全的工作

环境、 破坏市场秩序和交易公平、

严重损害用人单位的名誉， 对此用

人单位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实施性骚

扰行为者进行惩戒。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涉性骚扰

进行调查后， 如经查属实的， 对于

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劳动者应按

照规章制度进行惩戒。 需要说明的

是， 用人单位的惩戒权是有限的，

只能是基于劳动关系的处理， 即用

人单位能采取的对用人单位劳动者

来说最严厉的惩戒是解除与其的劳

动关系， 用人单位并无权利采取其

他更严厉的惩戒措施。 如经查不属

实的， 用人单位也要做出一定的处

理， 如属于诬告陷害的， 用人单位

应根据规章制度对诬告陷害者进行

相应的惩戒。

在实践中， 如用人单位经调查

查实用人单位的劳动者确实实施了

性骚扰行为， 那么用人单位能否直

接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呢？ 这主要

还是取决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

定和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性骚扰行

为的存在。

如果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明确规

定一旦实施性骚扰行为就可以直接

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么在性骚扰事

实能够被证明客观存在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得到司

法部门认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的。

但是， 当用人单位未经认真调

查就在没有充足证据的前提下解除

劳动者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就很

有可能败诉； 当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没有明确规定一旦实施性骚扰行为

就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时， 且该

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时， 用人

单位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也有可能败

诉。

另外，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对与

本用人单位工作无关的第三人实施

性骚扰的， 对于用人单位能否因此

直接解除侵权劳动者劳动合同的问

题在实践中仍有争议， 毕竟这类侵权

行为发生在劳动关系和职场范围之

外。 我们认为， 如果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对这种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已经进行了明确规定， 特别是涉及损

害用人单位声誉， 那么在性骚扰事实

能够被证明客观存在的情况下， 用人

单位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能够得到司

法部门支持的可能性较大。

4.支持劳动者维权。

如前所述， 用人单位只能基于劳

动关系对实施性骚扰行为的用人单位

劳动者进行惩戒， 最严厉的惩戒也就

是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 而防制性骚

扰并不只是用人单位的责任。 其实，

被害劳动者还可采取其他救济手段维

权， 例如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骚扰者

进行民事赔偿； 向公安机关报案， 如

其行为构成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

可要求公安机关对骚扰者进行行政处

罚； 如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可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等。 在这

个过程中， 用人单位可以支持被害劳

动者进行维权， 对被害劳动者提供一

定的帮助。

5.用人单位未履行防制义务的责

任。

如前所述， 对于劳动者所涉性骚

扰， 用人单位有依据 《民法典》 规定

采取措施来防范和制止的义务 。 那

么 ，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

施， 甚至放纵这种行为的发生， 用人

单位是否要承担责任 ？ 我国 《民法

典》 对此没有直接规定。

我们认为， 劳动者所涉性骚扰如

果属于职场性骚扰的， 若用人单位没

有履行防制性骚扰的义务， 甚至放纵

这种行为的发生， 那么用人单位就是

存在过错的， 用人单位存在过错的情

况下， 根据保护劳动者安全的需要，

用人单位应当向被害劳动者承担侵权

责任。

同时，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

条 （一） 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四十

六条 （一） 规定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

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据

此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除了承担侵权

责任， 还可以从 《劳动合同法》 的层

面探讨用人单位应向被害劳动者承担

的具体责任。

今年1?1?起实施的《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对实施性骚扰

的民事责任等做了专门规定，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

定》中，“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也是侵权责任纠纷案由项下的独立

案由。性骚扰侵犯的是被害人个人的人格权，侵权人实施性骚扰行

为的对象不仅是陌生人，更多的是熟人；侵权人实施的性骚扰行为

不仅发生在公众场所，更多地发生在隐蔽私密的环境。

性骚扰除侵犯了被害人的人格权，如果涉及劳动者，还可能存

在对劳动者平等就业和劳动安全等权益的侵犯， 用人单位对此会

负有一定的责任。

本文结合《民法典》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解析性骚扰及用人

单位可能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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